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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收到法院重整申请通知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日前公司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中南建筑”）

收到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（简称“法院”）送达的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

区人民法院通知书》（(2025)苏0613破申64号），申请人以中南建筑不能清偿对

其到期债务且明显丧失清偿能力，但具有重整的价值和必要性为由，向法院申

请对中南建筑进行重整。 

一、申请概述 

债权人南通市海门鸿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2025年8月30日向法院申请对中南

建筑实施重整，中南建筑于2025年12月10日收到法院发出的《南通市海门区人

民法院通知书》（(2025)苏0613破申64号）。通知书内容如下： 

2025年8月30日，债权人南通市海门鸿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你公司已经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，但具有重整的可行性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重整。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条之规定，你公司对申请如有异议，应在收

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料。 

二、申请人情况 

1、名称：南通市海门鸿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3年10月21日 

注册地点：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北海西路699号房内4号房 

法定代表人：冯炳祥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50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预拌干混砂浆、保温砂浆的生产、加工、销售；建筑材料

（危险化学品除外）批发、零售；防腐保温工程（凭资质经营）。许可项

目：港口经营。 



 

关联关系：公司、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。  

债权情况：  

法院于2022年3月30日作出（2021）苏0684民初6841号民事调解书，

中南建筑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4885764.07元货款及相应的违

约金。后申请人向法院申请执行,法院于2022年10月9日立案受理,案号(2022)

苏0684执3760号,后该案并入(2022)苏0684执恢348号案件一并执行。  

三、被申请重整的子公司情况 

名称：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01年10月8日 

注册地点：海门市常乐镇 

法定代表人：黄超锦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800,08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汽车普通货运服务（危险品除外）；承包与其实力、规模、

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，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，

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（资质特级）；建筑工程设计（建筑行业甲

级）；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，起重设备安装工

程专业承包（凭资质证经营）；防雷工程设计、施工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

品和技术的进出口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；

建筑设备租赁、维修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。  

股东情况：公司间接持股100%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中南建筑2024年营业收入965,909,173.76元，净利润-2,265,266,197.10元，

分别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营业收入和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的1.85%和26.11%。截

至2024年末，中南建筑总资产54,902,604,329.94元，净资产1,903,157,230.11元，

分别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总资产和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的33.35%和8.77%。

中南建筑重整将对公司经营将产生影响。 

公司将根据有关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请注意投资风险。 

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通知书》（(2025)苏0613破申64号）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12月10日    


